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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租到“甲醛房”解除合同退租金

新买的二手车，没开几天毛病不断，车
主着急上火，如何维权？近日，长春市绿园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买卖合同纠纷。

2023年8月30日，刘某通过第三人介
绍，打算在王某处购买一辆二手车，王某在
介绍中称该车为抵账车，并一再保证车辆
为“新车”。随后双方约定车价为14万元，
因车辆原登记在李某名下，刘某支付购车
款后，与李某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合同》并
过户。

在使用过程中，刘某察觉到车辆存在
一些问题。后刘某委托某二手车鉴定评估
公司检测，该公司出具检测报告认定，此车
为重大事故车。感到被骗的刘某十分气
愤，找到王某、李某沟通退车未果后，遂将
二人一同诉至绿园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
除签订的《买卖合同》，二被告返还购车款
14万元，并承担车辆保险费。

庭审中，被告李某辩称，购车中的沟通
自己没有参与，只是配合了过户。被告王
某辩称，车辆出卖时在车辆管理所没有登
记，没有上牌，也没有上路行驶，所以自己
称其为新车是合理的。当时原告检查车辆
无误，原告也看了车辆相关材料，才同意购
买该车辆。而且车辆已过户近一年，此前
原告使用车辆的情况并不了解。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提供的与
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二手车买卖合同、车
辆检测报告，能够证明刘某向王某购买车
辆的过程。经庭审调查，案涉车辆系王某
从李某处购买，而李某就车辆系事故车辆
是明知的且已告知王某，而王某向刘某出
售车辆时应遵循诚信原则，向刘某如实告
知车辆具体情况，但王某并未告知。按照
通常理解，新车应为未经使用、质量无瑕疵
的完好车辆。而刘某所购车辆经检测为重

大事故车，故其交易行为未能达到合同目
的，刘某主张解除与王某之间的车辆买卖
合同的诉讼请求，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法
院予以支持。刘某与李某签订的《二手车
买卖合同》，系双方为办理车辆更名过户所
签订，应一并予以解除。

刘某与王某车辆买卖合同解除后，刘
某应返还王某车辆，结合刘某实际使用车
辆时间，法院酌定王某返还刘某购车款
12.8万元。刘某主张车辆保险费用为
4101.45元，结合刘某实际使用车辆时间，
法院酌定由王某负担700元。综上，法院判
决解除原告刘某与被告王某之间的车辆买
卖合同以及刘某与李某签订的《二手车买
卖合同》；刘某将车辆返还王某，王某于同
日返还刘某购车款12.8万元并支付保险费
700元；刘某配合将上述车辆恢复更名过户
至李某名下。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感谢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的辛苦工作，解
决了我们的问题，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也不用再折腾了。”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
法院综治中心审判团队联合人民调解员，成
功化解双方当事人互为原被告的本诉和反诉
案件，当事人当场履行，取得良好效果。

“法官，是她违约在先，让我搬离房屋，
还无理拒付房屋押金及剩余租金！”

“明明是你破坏房屋，我家墙都被你涂
抹得不成样子了！”在二道区综治中心，马
某和夏某互相争执不下，各执己见。马某
于2022年9月开始租赁夏某的房屋，并于
2023年续租一年，约定租期到2024年9月
止。2024年5月夏某以自住为由要求收回
房屋，双方于2024年6月进行退房交接，夏

某认为厨房橱柜损坏、冰箱表面有划痕等
家具有损，拒绝赔付马某剩余租金和押
金。双方报警处理，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马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夏某返还剩余租金、
押金，并赔付违约金。然而，夏某在收到诉
讼材料后，立刻提出反诉，要求马某承担房
屋内家具及冰箱的损害赔偿金，并给付违
约金损失。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张楠楠第一时
间联系马某和夏某了解情况，发现双方对
立情绪强烈，但案件事实清楚，矛盾争议不
大，通过判决处理过于生冷，且导致双方诉
累，为更好解决双方矛盾，充分发挥人民调
解组织紧密联系群众的优势，法官决定及
时引入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

法官以及人民调解员针对当事人最直
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堵点卡点，采取“背对
背、面对面”等方式，与双方进行了多番沟
通，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对症下药化解纠
纷症结，解开群众心结。最终，经过承办法
官和人民调解员的耐心调解，马某与夏某
化干戈为玉帛，达成一致意见并当场履行
完毕，双方均当场提交撤诉申请，该案本诉
反诉均得以化解。

二道法院始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灵活运用多元解纷机制，拓宽联
动调解渠道，不断提高实质化解纠纷的能
力，融合“法理+情理”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努力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纠纷解决在诉
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
全面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遗失声明
长春市双扶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

许可证副本丢失，编号：（长）FM安许证
字【2022】BY0016，有效期:2022年12月
13日至2025年12月12日。

特此声明。
长春市双扶矿业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8日

为全面强化边境辖区管控能力，有效
防范治理夏季治安突出问题，延边边境管
理支队凉水边境派出所以车巡、步巡、视
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立体化巡防格
局，最大限度提升辖区见警率、管事率。

辽源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召开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约谈会

为进一步强化社会单位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督促重点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
任，8月22日，辽源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召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
约谈会。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
位，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突出
重点，强化措施，认真履行消防安全管理
职责。要按标准建立微型消防站，配齐人
员、装备，定期开展培训演练；定期对全体
员工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对新上
岗和进入新岗位员工在上岗前必须进行
消防培训。落实责任、加强监督，努力建
立火灾隐患长效监督机制。

长春净月高新区
天工路将封闭施工

昨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
按照长春净月高新区2024年城建计划，将
对天工路实施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周期为
8月27日至10月31日，工程包括车行道
翻建，排水改造等。

封闭路段：全封闭: 天工路（临河街-
生态大街）

通行路线：南北行驶车辆可由临河东
街、生态西街绕行至天合路通行，路段完
工即开放。

东西行驶车辆可由临河街、生态大
街、和美路、天合路通行，路段完工即开
放。

下一步，净月高新区将加快施工进
度，尽快还路于民，请过往车辆、行人提前
选择绕行，注意交通安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小叶毕业后在房屋中介公司租赁了长
春市九台区某小区的一处房屋，签订了《房
屋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自2024年6月
8日至2024年9月7日，月租金1100元，押一
付三。签约当日小叶入住案涉房屋，未闻
到明显的刺鼻味道，但入住后逐渐出现了
身体不适等问题。小叶便自费委托检测机
构对房屋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报告
显示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值、总挥发性有机
物值均超标。

小叶多次与中介公司协商换房或退租
事宜无果，便诉至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请求解除与房屋中介公司之间的《房屋租
赁合同》，并退还其交纳的各项费用合计
5456元(租金3300元、物业管理费1056元、

押金1100元)。房屋中介公司不认可房屋
存在有害气体超标的结论，故不同意原告
的诉讼请求。

法律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百零八条【出租人交付租赁物义务和
适租义务】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
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
符合约定的用途。

法官说法：出租人的核心义务是向承
租人提供符合租赁用途，具有使用、收益价
值的租赁物。出租人提供有害气体超标的
租赁房屋，侵害了承租人以安全健康为内
容的人格权，致承租人的租赁目的无法实
现，故相关房屋不应用于出租，已出租房屋
亦无权收取租金，承租人有权要求解除合

同并退还全部款项。
经营房屋租赁业务的出租人，应对室

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治理，使之符合国家
有关环保标准。本案中，根据小叶提交的
检测报告，中介公司交付的案涉房屋室内
空气中的甲醛值、总挥发性有机物值均超
标。出租人如提供有害气体超标的租赁房
屋，侵害了承租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致承租
人的租赁目的无法实现，承租人要求解除
合同并退还租金等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经诉前调解，小叶与房屋中介公司达
成一致，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中介公司返还各项费用合计5456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14万元买“新车”竟是重大事故车？法院这样判！

综治中心“法官+调解员”联动 本诉反诉齐化解


